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

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分行，

征信中心；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 

为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后续影响，支持信用受损但积极还款的个人

高效便捷重塑信用，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实施

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现就有关安排通知如下： 

一、政策内容 

对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单笔金

额不超过 10000 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 2026 年 3 月

31 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不

予展示。其中： 

（一）个人于 2025 年 11 月 30 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

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不予展示相关

逾期信息； 

（二）个人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之间

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于次月月底前不予展

示相关逾期信息。 



二、实施方式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以下简称征信中心）负责组织对符合条

件的逾期信息统一进行技术处理，无需个人申请办理。 

个人发现符合条件的逾期信息在上述规定时间后仍在展示的，可

以通过征信中心 400 客服热线或各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服务窗口向

征信中心提出处理申请。征信中心受理后，应按照法律法规和本通知

要求，在 30 天内妥善完成核查处理。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协同配合，有序贯彻落实。征信中心要细化落实举

措、做好系统调整，统筹组织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接入机构（以

下简称接入机构）按照本通知要求，妥善开展相关工作。对于信息主

体提出的处理申请，征信中心协同接入机构建立应答处理机制，对于

符合政策条件的及时予以调整，不符合条件的做好解释说明。 

（二）加大服务保障，回应公众关切。征信中心要畅通线上线下

各查询渠道，接入机构做好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线上查询及网点自

助查询机、智慧柜员机等线下查询的系统设备维护和人员导流准备，

满足社会公众获取信用报告、了解自身信用的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服务窗口、征信中心 400 客服热线、接入机构等要面向个人做好

政策宣传及解读。 



（三）规范业务开展，合理使用信息。接入机构要严格落实《征

信业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规范征信业务开展，准确、及时、完整

报送个人信贷信息，充分保障个人征信合法权益。接入机构应不断提

升自身信贷风控能力，正确解读、自主参考、合理使用金融信用信息

基础数据库提供的信用信息，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满足公众合理

融资需求。 

四、其他事项 

（一）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通知》（银发〔2020〕29 号）第十四项不再适用。 

（二）202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期间，个人信息主体可

以在每年两次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免费查询本人信用报告基础

上，额外免费查询本人信用报告两次。 

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

分行组织辖区内接入机构做好相关工作。 

中国人民银行 

2025 年 12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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